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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廉政小叮嚀：貪汙收賄日子好，丟官牢裡吃到飽。 

二、 洗錢防治宣導─一分鐘看懂洗錢防制宣導： 
宣導洗錢防制法跑馬燈文字 

1.洗錢防制法 106 年 6 月 28 日施行，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，均可能構

成洗錢罪，可處 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2.金融機構落實開戶及交易之客戶審查程序，多一份關心，多一些瞭解，健

全臺灣金融環境，保護你我財產安全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3.出入境攜帶新台幣 10 萬元、人民幣 2 萬元、等值 1 萬美元之外幣、有價
證券、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，要誠實申報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

您。 

4.自 106 年 6 月 28 日起，洗錢防制法新增銀樓、代書、房仲、律師、會計
師、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，也要進行客戶審查、申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

易紀錄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(資料來源:內政部政風處) 
三、 廉政宣導─偽造講座簽名，詐領鐘點費： 

某市衛生所護士小馮，負責跟診、注射預防針、一般護理宣導、傳染病

訪視等工作，於 101 年 9 月底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，利用負責辦理疾病

防治宣導講座之機會，明知未聘請講師不得請領講師費，卻仍虛偽製作講師

鐘點費領據，並偽造醫師簽名，致不知情之驗收人員、會計人員及主管均陷

於錯誤，從而詐得講師費新臺幣 8,000 元。 

一、完善核銷之作業規定 

機關應將核銷經費應檢附之佐證資料予以具體化、標準化，例如規定佐

證資料除包括講師費領據、課(議)程表外，亦應檢附活動照片若干張及

參加人員簽到表（簿）等資料以資證明，否則不予核銷，藉此提高造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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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困難度，以降低冒領之機率。 

二、加強廉政法治教育 
利用各種公開集會場合及多元宣導方式，向員工灌輸正確法治觀念，並

將實際案例納入宣導教材以加深同仁印象，提昇宣導效益。 

(資料來源: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) 

四、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─維護會議機密的小撇步： 

１、會議議事範圍，涉及公務機密需保密者，應以秘密方式舉行。 

２、秘密會議之會場須選擇單純或有隔音設備場所舉行，以防止竊聽。 
３、參加秘密會議之人員，應經調查合格，並以與會議討論事項有直接關係

者為限；凡與議題無關者，主席得令退出會場。 

４、秘密會議之資料附件，應於會議結束時當場收回，避免機密外洩。 
(資料來源: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) 

五、 機關安全維護─安全維護應有的作為： 

一、做好安全狀況判斷： 

各機構應依據任務需要及重點工作項目，針對辦公場所環境、駐地治安

及預判可能發生之危安因素，做好狀況判斷，透過「安全維護會報」共

同研討，訂定適切可行之實行計畫，詳列工作要項、預防措施、緊急應

變作為，明確分工建立安全責任區制度；另依會頒「緊急狀況處理組設

置要點」，有效編組人力、物力，對危害、破壞、陳情、請願、滋擾及

各種意外災害等緊急狀況，均能立即動員妥善應處。 

二、賡續辦理教育宣導： 

單位偶發重大危安事件時，員工均能知所警愓，但終究抵不過健忘的個

性，難以記取教訓，致危安事件始未根絕，因此各級單位必須利用各種

集會時機，或運用各種機會教育，反覆不斷的實施有關安全案例宣導，

期使員工提高安全警覺，發現問題或遭受危害破壞之虞時，能及時反映

處置，以維護機構設施的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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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實預防整備工作： 

單位對天然、人為災害或其他危安全事件所發現之安全防護缺失，應積

極檢討改進，探討發生的因素，並針對本機構安全狀況、特性及應行注

意事項，詳細擬訂檢查項目，分組綿密執行，尤對已發現之安全缺失，

更應列為複查重點，嚴格查驗，環環相扣，不致脫節，確實維護機構安

全。 

四、加強預防應變演練： 

各機構依據會頒「緊急狀況處理設置要點」，針對單位任務特性與狀況

需要，編組現有人力、物力、設施，成立「緊急狀況處理小組」，定期

或不定期就防火、防颱、防災、防暴、自行演練，或配合全國性各項防

災週與駐地民防機構共同演練，以期提昇員工警覺與防災救援能力，做

好各項應急準備。 

五、簽訂安全支援協定： 

任何危安事件醞釀之初，必有其徵候可循，若能見微知著，先期掌握預

警而機先防制，並將機構全體員工納入安全維護團編組，厚植組織力

量；另與駐在地之警消單位簽訂安全支援協定，結合單位災害救援編組

加強演練，以增進員工之應變能力，減低災害所造成的損害程度。 

(資料來源:桃園市八德區公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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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榮家政風檢舉專線電話(外線：02-26732618，內線：904) 

臺北榮家政風檢舉電子郵件信箱：vhtpe0015@mail5.vac.gov.tw 
(廉政檢舉專線: 0800-286-586、傳真: 02-2381-123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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